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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在內地的最新情況及香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在內地的最新情況及香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在內地的最新情況及香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在內地的最新情況及香港

採取的防禦措施採取的防禦措施採取的防禦措施採取的防禦措施

(立法會CB(2)2205/03-04(01)號文件 )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表示，由 2004年 4月 28
日至今，北京及安徽的確診及疑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個案總數維持 9宗。在 7宗疑似個案中，兩宗被診斷
為確診個案，令確診個案數目由兩宗增至 4宗。 生福利

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隨後向委員簡述為預防本港再次爆

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而推行的各項應變措施，例

如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在 2004年 4月 26日主持跨部門
會議，檢討已採取的防禦措施，而 生防護中心總監亦

於 2004年 4月 27日召開會議，檢討本港的化驗所安全情
況，有關詳情載於上述政府當局的文件內。

2. 鑒於五一勞動節黃金周通常是內地旅客來港旅遊的

高峰期，楊森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將採取甚麼措施，預防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在港爆發。

3. 生防護中心總監及旅遊事務副專員回應時請委員

參閱政府當局文件第 6段。該段載述加強邊境管制及疾病
監察的措施、醫院內的防禦措施，以及旅遊界為保障旅

客健康所採取的預防措施。

4. 楊森議員進而詢問，鑒於已確定北京的中國疾病預

防控制中心病毒所為疫症爆發的源頭，世界 生組織 (下
稱 “世 ”)是否認為內地的疫情已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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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世 仍

進行調查，以確定疫症爆發的源頭是否確實是北京的中

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至於世 是否認為內地的

疫情已受控，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表示她沒有

答案。不過，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指出，至今

所有經診斷個案及正進行調查的個案均與一宗經鑑定個

案有關，而該宗經鑑定個案的患者是透過密切接觸將疫

症連串地傳播。世 與內地當局會繼續進行聯合調查。

6. 生防護中心總監補充，仍未能確定北京的中國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是疫症爆發的源頭，原因是第一

名與第二名確診的疫症病人同是該病毒所研究員，但二

人出現疫症症狀的時間相隔甚遠。首宗確診個案病人於

2004年 3月 25日出現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症狀，而第
二名確診個案病人則於 2004年 4月 17日出現症狀。此外，
據悉他們並無進行活病毒的研究。 生防護中心總監進

而表示，內地當局自疫症爆發以來一直進行實地流行病

學調查。至今，北京 600多人及安徽省超過 130人正接受
監察。

7. 朱幼麟議員憂慮有些發燒的旅客可能逃避讓導遊量

度體溫，以免阻礙他們在香港逗留。為免發生這種情況，

朱議員建議向自願申報發燒的旅客發放獎金，例如 500或
1,000元。

8. 旅遊事務副專員回應時表示，他認為無須實施朱議

員在上文第 7段提出的建議，因為導遊會知道哪位團員沒
有每天量度體溫。對於自由行的旅客，政府當局已提醒

酒店業注意有發燒徵狀的旅客。此外，朱議員所提出的

計劃可能會被人濫用。

9. 生防護中心總監補充，更佳的方法是教育旅客必

須注重良好的個人 生，並在感到不適時求醫。就此，

除向所有抵港的旅客派發健康資料單張及健康提示卡

外，政府當局亦在所有邊境檢查站發出廣播，提醒旅客

有關事項。

10.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亦表示，汲取去年嚴

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教訓後，人們明白到隱瞞

發燒等受感染症狀所造成的悲慘後果，不單他們本身受

害，亦禍及與他們有密切接觸的人 (例如家人 )。

11. 勞永樂議員表示，避免旅客隱瞞感染症狀的另一方
法是鼓勵他們投購旅遊保險，補償他們在留港期間治病

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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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旅遊事務副專員回應時表示，旅遊事務署繼續與海
外旅遊業及組織 (例如世界旅遊組織 )聯繫，鼓勵來港的旅
客購買旅遊保險，補償他們在留港期間治病的費用。

13. 主席察悉 生署已設立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熱

線，回答公眾就該疫症的查詢，他詢問，此項資料會否

發布給所有旅客。旅遊事務副專員回應時表示，該熱線

電話已載於 “前往香港旅遊人士的健康指引 ”單張內，該
單張會在每位來港旅客入境時派發。

14. 勞永樂議員表示，似乎內地當局向 生署通報疑似

或確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個案時，一直採取過於

保守的方式。有關病人出現疫症症狀與他們被診斷為疑

似或確診個案的時間相隔頗長，足可證明。勞議員詢問，

政府當局有否向內地 生當局提出這一點。勞議員進而

詢問，有否制訂方案加強政府當局文件內的防禦措施，

以備內地最近的疫情一旦惡化。

15.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自去年

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以來， 生署一直與內地

生部保持密切聯繫。 生署一直收到 生部就內地嚴

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疫情發出的適時及定期報告。內

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的 生官員亦經

常就內地的最新疫情及雙方採取的防禦措施互相交流。

生防護中心總監補充，需要若干時間才能確定病人是

否疑似或確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個案，這並非不

尋常。由於對該疫症所知的仍然不多，因此確定第一代

個案尤其需時。不過， 生防護中心總監指出，設立電

腦化匯報系統後，內地在通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方面已大有進步。至於勞議員第二項問題， 生防護中

心總監答稱已制訂有關方案。

16. 勞永樂議員進而詢問，政府當局於 2004年 4月 28日與
生部官員會晤時，有否與內地當局討論在何種情況

下，內地會禁止來自北京及安徽省的人在即將來臨的勞

動節黃金周訪港。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

表示，香港特區代表團與 生部官員會晤時，沒有提出

此項問題，原因她估計是由於並無跡象顯示嚴重急性呼

吸系統綜合症已在社區擴散，因為所有經診斷個案及正

進行調查的個案均與一宗經鑑定個案有關，而該宗經鑑

定個案的患者是透過密切接觸將疫症連串地傳播。

17. 鄭家富議員質疑 生部是否在任何時間均盡快向

生署通報疑似或確診個案。舉例而言， 生部於 2004年 4
月 22日通知 生署發現兩宗疑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

症個案，並在一天後通知該署該兩宗疑似個案被診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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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個案。這情況令人懷疑 生部是否在 2004年 4月 22日
前已知悉該兩宗是疑似個案，因為診斷嚴重急性呼吸系

統綜合症往往須進行 3至 4項測試，有關工作不可能在一
天內完。

18.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並無規

定診斷一宗個案為疑似或確診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

症個案需時多久。例如內地於 2004年 4月 23日診斷兩宗個
案為疑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個案，其後於 2004年 4
月 29日診斷該兩宗個案為確診個案，並於同日通知 生

署。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進而表示， 生署不

適宜干預內地如何處理疾病分類的事宜。然而， 生署

一直與內地 生當局溝通，轉達港人就通報機制的關注

事宜，並建議改善有關制度的方法。

19. 生防護中心總監向委員保證，內地當局一直盡快

向 生署通報北京及安徽省的疑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個案。一宗疑似個案可在一天內被診斷為確診個

案，是因為內地的一貫做法是未獲北京的中國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專家確定，不能通報任何確診個案。

20. 鄭家富議員仍不信納內地當局一直盡快向 生署通

報疑似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個案。若情況確實如

此，政府當局便無須在 2004年 4月 28日派遣代表團往北京
瞭解內地的最新疫情。

21.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回應，香港特區代表

團訪問 生部，不僅為瞭解內地的最新疫情，亦為瞭解

內地控制疫症擴散所採取的防禦措施。雙方亦就加強化

驗所安全交換意見及經驗。

22. 勞永樂議員支持香港 生官員在可行範圍內盡快訪

問內地爆發傳染病 (例如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的地
方，以便更確切掌握疫情。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

長回應時表示，香港特區代表團於 2004年 4月 28日訪問
生部，是因應專家小組的建議而成行，該專家小組就

生防護中心的成立提供意見。

23. 主席詢問，鑒於內地最近爆發疫症的經驗，政府當
局採取甚麼措施，確保香港的化驗所安全。主席進而詢

問，政府當局文件第 4頁所指的 “第三級生物安全 ”(即 P3)
是甚麼意思。

24. 生防護中心總監回應，政府當局已提醒 生署、

醫管局及大學的化驗所代表檢討其化驗所的安全措施，

確保所有化驗所人員保持警覺，並接受所需的培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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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化驗所工作亦應按照適當的生物感染控制標準進行。

處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病毒的人員如患病，須接

受密切監察，以期盡量減低風險。 生防護中心總監進

而表示，第三級生物安全化驗所是從事嚴重急性呼吸系

統綜合症活病毒研究的化驗所。所有第三級生物安全化

驗所的人員在進行涉及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病毒化

驗工作期間，如發生溢漏事故／意外及個人感染，必須

盡快通知 生署。 生防護中心總監補充，北京的中國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的受影響化驗所，尚未屬第三

級生物安全化驗所。因此，至今仍在調查為何該兩名在

該化驗所工作的研究員感染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25. 主席詢問，一旦香港再次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公立醫院的病床是否足以應付增加的需求。主席

進而問及公立醫院內科及老人科病房的病床使用率。

26. 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 (醫務行政 )回應時表示，已制訂
遷離及調動病人的方案，以備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在本港再次爆發。至於主席的第二項問題，醫管局高級

行政經理 (醫務行政 )表示，現時內科及老人科病床的使用
率約為 80%至 90%。

27. 主席總結時促請全港市民保持警覺，鑒於大量內地
人士將於下周來港，市民應尤其須倍加注意。

2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35分結束。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4年 6月 4日


